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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 2017 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6月 9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7 年股权

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黄卉等共计 73 名离职员工所持

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1,760,500 股。同时，因公司 2019 年度

业绩未达到《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第二个解锁

期的解锁条件，公司同意并回购注销第二个解锁期所涉及的 440名激励对象已授

予份额 30%的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 4,515,000 股限制性股票。本次回购注销股

份数量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71%。具体内容如下： 

 

一、《2017年激励计划》简述及审议情况 

1、2017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摘要、《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以下简称“《授权议案》”）以及《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以下简称“《考核办法》”），

同日独立董事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17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与《关于核查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

案》。  



 

3、2018年1月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以下简称“《2017年激励计划》”）及摘要，同日独立董事发表同意的独

立意见。  

4、2018年1月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2017年激励计划》及其摘要。  

5、2018年1月11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

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6、2018年1月15日，公司召开了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7年激励计划》及其摘要、《授权议案》及《考核办法》。  

7、2018年1月1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公

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利用公司2017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核查对象均符合《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8号——股权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的行为。  

8、2018年1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

的授予日为2018年1月15日。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为1959.5万股，占本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前汉得信息股本总额

857,887,869股的2.28%。授予价格为5.92元/股。同日独立董事发表同意的独立

意见。  

9、2018年1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对《2017年激励计划》确

定的580名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认为本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的主体

资格合法、有效。  

10、2018年2月9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截止本次董事会召

开之日，共有15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认购授予其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公司董事会

同意取消上述15人的激励对象资格并取消授予其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因此，本次

董事会将《2017年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565人，并将《2017年

激励计划》拟授予的股份数量调整至1908.5万股。同日，公司独立董事就关于调

整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1、2018年2月9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对《2017

年激励计划》的调整。 

12、2018年3月7日，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实际授予对象

为565人，授予数量为19,085,000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8年3月12日。 

13、2019年5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条件成就可解锁的议案》，同意

办理符合解锁条件的513名激励对象5,269,500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事宜。 

14、2019年5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第

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7年股权激励

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决定回购注销52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1,520,000股限制性股票。 

15、2020年6月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黄卉等共计73名员工已离职，决定回购注销73名离职激

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760,500股限制性股票。同时，因公司2019

年度业绩未达到《2017年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公司同意

并回购注销第二个解锁期所涉及的440名激励对象已授予份额30%的未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的4,515,000股限制性股票。 

 

二、回购注销原因 

1、公司业绩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 

 



 

根据公司《2017年激励计划》的规定，第二个解锁期公司业绩考核指标为：

以2016年度净利润为基准，2019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60%；以上净利润指标均

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剔除股权激励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

依据。如公司业绩考核达不到上述条件，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由公

司予以回购后注销。 

    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1,382,013.60元，2016年度剔

除股权激励影响的数值后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为254,647,278.08元；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6,114,201.71元，2019年度剔除股权激励

影响的数值后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为98,574,601.48元。因此公司2019年度

业绩未达到《2017年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公司决定回

购注销第二个解锁期所涉及的440名激励对象已授予份额30%的未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的4,515,000股限制性股票。 

第十三章“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规定：公司按本计划规定回购注销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2、激励对象离职 

《2017年激励计划》关于“激励对象离职”的相关规定如下： 

第十一章“股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规定：激励对象主动辞职、因公司

裁员而离职、合同到期不再续约、因个人过错被公司解聘等，董事会可以决定对

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公司以授予

价格回购后注销。 

 

三、回购价格调整方法 

《2017年激励计划》第十三章“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规定：若在授予日

后公司实施公开增发或定向增发，且按《2017年激励计划》规定应当回购注销限

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不进行调整。若公司发生派发现金红利、送红股、公积金转

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影响公司总股本数量或公司股票价格应进行除

权、除息处理的情况时，公司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

整。  

1、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P＝P0/（1＋N）  

其中： 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为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N 为每股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

送股或股票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2、缩股  

P＝P0÷N  

其中：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为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N 

为每股的缩股比例（即1股汉得信息股票缩为N股股票）。  

3、派息  

P＝P0﹣V  

其中：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为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 若由于派息事项而调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且调整后的

回购价格低于1元/股的，公司将按照1元/股回购相关限制性股票。  

4、配股   

P＝P0×（P1＋P2×N）/[P1×(1＋N)]  

其中：P1为股权登记日当天收盘价；P2为配股价格；N为配股的比例（即配

股的股数与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2018 年 6 月 8 日，公司 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以公司当时总

股本 872,994,58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300000 元人民币现金。 

2019 年 6 月 19 日，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以公司当时

总股本 887,582,58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0.300000元人民币现金。 

因此，本次回购价格计算公式为： 

1、在公司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派前离职的员工，其回购价格＝授予价格

-0.03=5.89元。 

2、在公司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派后离职的员工，其回购价格＝授予价格

-0.03-0.03=5.86元。 

3、因公司层面业绩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需实施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其回购价格=授予价格-0.03-0.03=5.86元。 

 



 

四、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 

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回购注销73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1,760,500股限制性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获授股份（股） 
回购注销股份

（股） 
授予价格（元） 回购价格（元） 

1 万焘 40,000  28,000  5.92 5.86 

2 黄卉 20,000  14,000  5.92 5.86 

3 董冰 30,000  21,000  5.92 5.86 

4 张汎舟 30,000  21,000  5.92 5.86 

5 邵葵 20,000  14,000  5.92 5.86 

6 王瑜 20,000  14,000  5.92 5.86 

7 黄振乾 30,000  21,000  5.92 5.86 

8 吴海龙 40,000  28,000  5.92 5.86 

9 刘嘉霖 40,000  28,000  5.92 5.86 

10 殷政 25,000  17,500  5.92 5.86 

11 徐志林 30,000  21,000  5.92 5.86 

12 田勇 40,000  28,000  5.92 5.86 

13 杨林 40,000  28,000  5.92 5.86 

14 吴竹峰 50,000  35,000  5.92 5.86 

15 陶炼 20,000  14,000  5.92 5.86 

16 满占东 40,000  28,000  5.92 5.86 

17 杨佳木 40,000  28,000  5.92 5.86 

18 李屾 50,000  35,000  5.92 5.86 

19 陈明盛 40,000  28,000  5.92 5.86 

20 方亚兵 20,000  14,000  5.92 5.86 

21 邹超 20,000  14,000  5.92 5.86 

22 刘睿 20,000  14,000  5.92 5.86 

23 王昕冉 40,000  28,000  5.92 5.86 

24 刘健 20,000  14,000  5.92 5.86 

25 张鹏 20,000  14,000  5.92 5.86 

26 李仁鹏 30,000  21,000  5.92 5.86 

27 王东亚 30,000  21,000  5.92 5.86 

28 吴敬群 40,000  28,000  5.92 5.86 

29 向鹏程 30,000  21,000  5.92 5.86 

30 王敬成 40,000  28,000  5.92 5.86 

31 张太平 40,000  28,000  5.92 5.86 

32 王欣 40,000  28,000  5.92 5.86 

33 陈裕平 20,000  14,000  5.92 5.86 

34 陈子富 60,000  42,000  5.92 5.86 

35 徐纯华 20,000  14,000  5.92 5.86 

36 林杰 20,000  14,000  5.92 5.86 



 

37 刘磊 50,000  35,000  5.92 5.86 

38 李伟俊 20,000  14,000  5.92 5.86 

39 徐炜 20,000  14,000  5.92 5.86 

40 郑育鑫 30,000  21,000  5.92 5.86 

41 张博强 50,000  35,000  5.92 5.86 

42 郝文 60,000  42,000  5.92 5.86 

43 肖辉平 40,000  28,000  5.92 5.86 

44 谈树根 20,000  14,000  5.92 5.86 

45 陈土钦 50,000  35,000  5.92 5.86 

46 张小龙 30,000  21,000  5.92 5.86 

47 喻勇 40,000  28,000  5.92 5.86 

48 吕恒 40,000  28,000  5.92 5.86 

49 甘闪闪 40,000  28,000  5.92 5.86 

50 朱琳珏 20,000  14,000  5.92 5.86 

51 沈瑞良 40,000  28,000  5.92 5.86 

52 赵杨 20,000  14,000  5.92 5.86 

53 吴华真 20,000  14,000  5.92 5.86 

54 刘海螺 20,000  14,000  5.92 5.86 

55 张礼军 60,000  42,000  5.92 5.86 

56 陈润柏 30,000  21,000  5.92 5.86 

57 马梦迪 20,000  14,000  5.92 5.86 

58 朱静 50,000  35,000  5.92 5.86 

59 刘志峰 20,000  14,000  5.92 5.86 

60 李小芸 40,000  28,000  5.92 5.86 

61 曹舟 40,000  28,000  5.92 5.86 

62 黄凯 30,000  21,000  5.92 5.86 

63 王高波 30,000  21,000  5.92 5.86 

64 郭信 30,000  21,000  5.92 5.86 

65 胡巍巍 20,000  14,000  5.92 5.86 

66 王世春 40,000  28,000  5.92 5.89 

67 张雁明 10,000  7,000  5.92 5.86 

68 谢伟虎 60,000  42,000  5.92 5.86 

69 李亚飞 50,000  35,000  5.92 5.86 

70 金威 40,000  28,000  5.92 5.86 

71 毕永祥 60,000  42,000  5.92 5.86 

72 刘志军 60,000  42,000  5.92 5.86 

73 孟辉 60,000  42,000  5.92 5.86 

合计 2,515,000  1,760,500     -     - 

因公司2019年度业绩未达到《2017年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

条件，回购注销第二个解锁期所涉及的440名激励对象已授予份额30%的未满足解

除限售条件的4,515,000股限制性股票。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所需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回购资金总额

为36,775,270元。 

 

五、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

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六、独立董事对回购注销《2017年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因《2017 年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除限售条件未

成就及 73 名激励对象已离职，对已授予但未满足解除限售的共计 6,275,500 股

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2017 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回购程序、数量及价格合法、合规，不影

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不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因此，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已

授予未解除限售部分限制性股票。  

 

七、监事会对回购《2017年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核实意见 

监事会认为：《2017 年激励计划》原激励对象黄卉等共计 73 人已离职，公

司监事会同意将上述共计 73人尚未解除锁定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并根

据《2017年激励计划》的规定对于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因公司 2019年度业绩考核未满足《2017 年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解锁期

的解锁条件，第二个解锁期所涉及的 440 名激励对象已授予份额的 30%不能解

锁，公司董事会关于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的决议内容、审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根据《2017

年激励计划》的规定，回购并注销第二个解锁期所涉及的 440 名激励对象已授

予份额 30%的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 4,515,000 股限制性股票，并根据《2017

年激励计划》的规定对于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八、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对回购注销《2017 年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



 

之法律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行为，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以及《2017

年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并由公

司独立董事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公司本次回购注销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形，亦不会对公司的依法有效存

续造成影响。  

 

九、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

2017年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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